
日本如何预防公共卫生危机
———基于地方政府的视角

俞祖成

　　摘　要：坚持预防为主，是世界主要国家在构建和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被国际社会誉为“危机应对优等生”的日本，坚持将危机预防作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最为核心的工作，并在

地方层面构建起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其核心举措包括依法实施日常监管、排摸

和评估潜在风险、制定并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构建并完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提升

和强化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能力、制定和实施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演练预案。基于日本经验，我国在健全

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完善疫情危机预警发布机制、构建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夯

实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以及构筑疫情预防跨部门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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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出现后，日本政府随即在国家层面启动疫

情应急管理机制。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日本紧急修订《有关感染症的预防及针对感染症患者实施的医
疗之法律》，规定从２月７日起将新冠肺炎纳入“指定感染症”范畴。１月３０日，日本中央政府成立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简称“对策本部”）。２月７日，对策本部制定并发布《有关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症的紧急对策》。２月２５日，对策本部制定并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的基本方
针》。３月６日，日本国会通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相关特别措施法修正案》（简称“特别措施法”）。
４月７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根据特别措施法颁布“紧急事态宣言”，宣布东京都、神奈川县、玉县、
千叶县、大阪府、兵库县、福冈县进入为期１个月的“紧急状态”，以防止疫情出现“不可控”的局面。
“紧急事态宣言”发布之后，日本社会外出人数较之前迅速减半。鉴于这一突出成效，日本政府决定

于４月１６日将“紧急事态宣言”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全国区域。５月１４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３９个县
的紧急事态措施。５月２１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京都、大阪、兵库３个府县的紧急状态措施。５月２５
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关东地区１都３县以及北海道的紧急事态措施。至此，日本全面解除基于特别
措施法所实施的紧急事态措施，从而宣告抗疫进入尾声。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日本本土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为
１７２９２人，其中死亡人数为９２０人（厚生劳动省，２０２０）。此外，根据札幌医科大学（２０２０）的统计数
据，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１日，日本每百万人口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为１３６．７２人，每百万人口死亡人
数为７．２７人，这两个数据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而充分证明日本政府采取的抗疫措施取得了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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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在笔者看来，日本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并未出现“不可控”的局面，其许多防控措施是可圈可点

的。其中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日本之所以能有效控制疫情扩散，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公共卫生

危机预防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历来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学界
就对日本的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和卫生监督的机构及其人员进行了考察和介绍（阚学贵和宋文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３年“非典”发生后，我国学界针对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的研究逐渐增多。例如，有
学者关注到了日本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创新之动向，进而探讨了卫生行政机构保健所

在功能和结构等方面的组织创新（淳于淼泠、程永明和骆兰，２００７）。紧接着，有学者开始从宏观层面
考察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制度架构及其主要特点（樊丽萍和赵庆华，２０１１；姚跟、甘彦欢和胡锟
略，２０１３；季英凯，２０１５）。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学者从国别经验比较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公共
卫生危机的管理体系及其管理模式进行了重新梳理（谈在祥、吴松婷和韩晓平，２０２０；冀勇，２０２０），并
从法律保障、防控体系以及分级诊疗等维度，简要介绍了日本防控传染病的法律体系。

概括而言，我国学界对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度并开展了开拓性研究，然

而这些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未能对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包括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机制、应对机

制、善后恢复机制以及学习机制等在内的中观、微观问题进行研究。鉴于这一问题意识，同时考虑到

篇幅限制，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的视角出发，着重考察和分析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的预防机制并提出若

干启示，以供相关研究和实务参考。

二、核心概念：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与保健所

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均属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子系统。日本也不例外。公

共卫生危机管理，其日文表述为“健康危机管理”，目前已成为日本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最为重要的危

机管理（仲井宏充和原冈智子，２００７）。事实上，日本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是在公共危机管理体
系建成后才得以构建和完善的。

（一）日本公共危机管理：概念及其体系建设

１９８４年５月７日，时任行政管理厅长官后藤田就“如何确立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等事项，向以土
光敏夫为会长的“临时行政改革审议会”提出咨询要求。同年９月１１日，“临时行政改革审议会”决
定着手进行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研究。随后，中曾根康弘内阁首次将“公共危机管理问题”纳入中央政

府的政策议程，并委托时任总务长官中西一郎全权负责。为此，日本政府临时增设了“内阁官房公共

危机管理等特命事项担当室”（长谷川昭昌，２００４）。
１９９５年５月１日，以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为会长的“行政改革会议”建议：“强化中央政府的公共

危机管理体系。当发生国家紧急事态之时，首相拥有直接指挥和监督中央各部委的权限。”翌年，根

据“行政改革会议”的提议，日本政府将“内阁安全保障室”改组为“内阁安全保障·危机管理室”（又

称“官邸危机管理中心”），并于１９９８年增设以辅助首相为使命的“内阁公共危机管理总监”（官房副
长官级别），从而有效强化了内阁的公共危机管理权限，并据此首次将“公共危机管理”这一术语纳入

官方话语体系（长谷川昭昌，２００４）。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日本逐步建立贯通上下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并通过《内阁法》第１５条第２

项，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即公共危机管理是指“针对给国民的生命、身体或财产造

成重大损害的紧急事态，政府所采取的应对行动以及为避免该事态发生所采取的防控行动”（总务省

消防厅，２０１７）。此外，日本中央政府还对公共危机的类型进行了科学划分，即“大规模自然灾害”“重
大事故”“重大事件”“武力攻击事态”以及“其他危机”（关于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有识之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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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２０１３）。而各级地方政府（地方自治体）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公共危机的类型做出进一步的
细分。例如，京都市将中央政府划定的公共危机类型进一步细化为１２类，并对每个小类的公共危机
所包含的事项进行了解释（见表１）。

表１　日本京都市的公共危机类型细分一览表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具体内容

类型一

自然灾害 １ 地震、台风、水灾、地质灾害等

大规模事故 ２ 航空、铁路、危险品事故、大范围停电事故等

原子能事故 ３ 原子能灾害

类型二
武装攻击事态 ４ 导弹袭击等

紧急应对事态 ５ 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等

类型三

化学物质、细菌、爆炸物以及

放射线物质等引发的事故

动物事故

环境事故

犯罪事故

观光旅游事故

食品中毒事故

其他危机

６ 使用爆炸物、扫射等方式的恐怖袭击

７ 使用化学试剂、生物试剂等方式的恐怖袭击

８ 因人为失误导致的非恐怖主义事故

９ 拆除有爆炸危险的炮弹等

１０ 外来有毒昆虫等的入侵

１１ 猛兽等脱逃或任其自由活动

１２ 野生动物引起的事故

１３ 光化学烟雾引发的公害事件

１４ 生活用水等的污染事件

１５ 危害幼童及中小学生的犯罪事件

１６ 针对公交等交通工具的劫持事件

１７ 针对神社寺庙等旅游观光地的恐怖袭击

１８ 庙会等大规模活动所引发人群踩踏事故

１９ 大规模食物中毒事故

２０ 有害物质混入食品的事故

２１ 对农产品造成严重影响的事故

２２ 传染病等疫情危机

２３ 陨石、人工卫星等的坠落所引发的事故

２４ 网络恐怖主义（包括信息通讯网络的瘫痪）

２５ 自来水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受损（断水等）

２６ 在企业中发生的因谣言而导致经济损失的事故

２７ 其他事故

　　资料来源：京都市，《京都市危机管理基本计画〈危机管理
&'

方针〉》，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ｉｔｙ．ｋｙｏｔｏ．ｌｇ．ｊｐ／ｇｙｏｚａｉ／
ｐａｇｅ／０００００１５７１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二）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概念及其体制构建

在日本，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的结核病等传染病、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公害事故以及８０年代发
生的血液制剂等医药品事故，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纳入核心政策议程。然

而，针对这些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主管保健卫生行政的中央部门厚生省（２００１年改组为厚生劳
动省），仍旧只能采取省厅各部门分别应对的传统方式。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鉴于诸如阪神淡路大
地震（１９９５年）以及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１９９５年）等之前从未发生的规模巨大或有别于传统危机
的新型危机的爆发，日本中央政府根据“关于强化内阁公共危机管理功能的行政改革会议”的建议，

于１９９８年４月在内阁官房中增设“公共危机管理总监”，责令其统一指挥应对那些规模巨大、影响广
泛且无法依靠单个部委加以应对的重大紧急事态（平川幸子，２０１４；平川幸子，２０１６）。

另外，以“因血液制品导致艾滋病感染事件”为契机，厚生省深刻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极

端重要性，遂于１９９７年在大臣官房厚生科学科增设“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室”（后更名为“健康危机管
理灾害对策室”），同时制定和颁布《厚生省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基本方针》，从而将之前由不同部门分

别应对各种公共卫生危机的传统管理体制，调整为大臣官房统一指挥应对的新型管理体制（平川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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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２０１６）。在《厚生省健康危机管理对策基本方针》（２００１年修订）中，厚生省首次提出“公共卫生危
机管理”这一术语并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即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是指“属于厚生劳动省管辖的、针对

由药品、食物中毒、传染病、饮用水等引发的对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造成威胁的事态，政府所实施的

健康受损事态防控、事态扩大防止以及紧急医疗救助等业务”（厚生劳动省，２００１ａ）。
紧接着，厚生省相继制定和颁布《药品等危机管理实施要领》《传染病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

《饮用水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地方厚生（支）局健康危机管理实施要领》《食物中毒健康危机管

理实施要领》以及《关于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的管理———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以下简称

《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方针》），据此建立“以厚生劳动省为责任主体的中央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体制”与“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见图１）。

图１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
资料来源：厚生

(

鮏省，《国の健康危机管理
&

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ｉｄｓｃ．ｎｉｈ．ｇｏ．ｊｐ／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２１ｋａｎｒｉ／
２１ｐｄｆ／ｓｅｐ．１６＿０１．ｐｄｆ，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三）保健所：日本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

截至目前，日本构建了“内阁官房／厚生劳动省—都道府县保健卫生部局／都道府县保健所—市
町村保健卫生部局／市町村保健中心”这一贯通中央和地方的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平川幸子，
２０１６）。进而言之，在当今日本，由厚生劳动省大臣官房厚生科学科下设的“健康危机管理灾害对策室”
负责收集国内外公共卫生危机信息。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如果是厚生劳动省能够依靠本部门力量加

以应对的，则由厚生劳动省负责调动和协调本部门力量加以应对；如果是厚生劳动省无法独自应对的大

型公共卫生危机，那么厚生劳动省则应派遣“技术总括审议官”前往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以协助首相

官邸调动和协调所有中央部委的力量，迅速形成“举国体制”加以应对（平川幸子，２０１４）。
当然，出现影响全国的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公共卫生危机主

要发生在地方层面。为此，日本政府规定，如果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在二级医疗圈①区域，则由该区域

的保健所负责应对；如果公共卫生危机规模较大或形势较为严峻，那么应由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局负

责人或地方行政首长（知事或市长）担任危机应急管理责任人。不过，即使出现这个情形，地方保健

所，也应在法定职责范围内积极协助地方政府负责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俞祖成，２０２０）。据此，不难
发现，保健所在日本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制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那么，“保健所”到底为何物？日本保健所研究权威野
)

秀实认为，日本保健所的历史可追溯至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１９３５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日本政府提供捐赠，以协助其在东京市和玉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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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日本《医疗法》与《医疗法实施规则》的相关规定，“二级医疗圈”是指能够提供除了特殊医疗服务之外的普通

医疗服务区域。



立作为公共卫生技术员教育机构———公共卫生院与保健馆。同年１月１日，东京市京桥区明石町（现
东京都中央区明石町）开设日本首家都市型保健馆，并随即向约１５万居民提供健康指导和咨询服
务。９天后，玉县所

)

町开设日本首家乡村型保健馆，并向辖区内４町２７村的约１３万居民提供健
康指导和咨询服务。１９３７年，日本政府出台《保健所法》，其中规定地方政府应以１２万—１３万人为
基准设置保健所并根据需要下设若干分所，同时力争在１０年内构筑由５５０个保健所及其１０００个分
所组成的“保健所网络”（野

$

秀实，２０１０）。
在保健所诞生后的５０余年间，伴随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保健所作为公共卫生行政的一线

机构大展身手，为预防和消除诸如结核病等在内的重大疾病做出了重大贡献（藤井真一，１９９９）。
１９９４年，日本政府根据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势，适时将《保健所法》重新修订为《地域保健法》，将
保健所设置所需人口基准调整为３０万人并重新调整保健所设置主体的法定基准及其法定职责。
２０００年３月，日本政府制定《健康日本２１》（２１世纪全民健康运动计划）。以此为契机，地方政府开始
着手考虑解决“保健部局与保健所之间的双重行政问题”。之后，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调整了都道府

县保健所与市町村保健中心的职责分工，其中不少地方政府还将保健所并入保健部局，进而使得地方

政府保健部局与保健所之间的关系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平川幸子，２０１６）。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共设置保健所４８１个。其中，

都道府县３６３个、保健所设置市９５个、特别区２３个（见表２）。此外，这些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保健所及其
分所共计聘任医师、保健师、精神保健福祉咨询员等在内的１８类全职岗位工作人员２８１５９人（见表３）。

表２　日本保健所的设置主体及其数量演变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保健所总数 ５４９ ５３５ ５１８ ５１７ ５１０ ４９４ ４９５ ４９５ ４９４ ４９０ ４８６ ４８０ ４８１
都道府县 ４１１ ３９６ ３９４ ３８９ ３８０ ３７４ ３７３ ３７２ ３７０ ３６５ ３６４ ３６４ ３６３
保健所设置市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０１ １０５ １０７ ９７ ９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９９ ９３ ９５
特别区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２３
　　资料来源：厚生

(

鮏省，《平成３０年版厚生
(

鮏白书资料编》，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ｗｐ／ｈａｋｕｓｙｏ／ｋｏｕｓｅｉ／１８
－２／，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鉴于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厚生劳动省将保健所重新定位为“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

理之据点”，责令其负责实施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全流程业务，包括危机预防、应急预案制定、应

急措施实施以及危机善后恢复。所谓保健所，是指负责保障地方居民健康与公共卫生的行政机构。

它在业务上接受厚生劳动省的指导，在行政上接受地方政府①保健卫生部局的领导，具体负责包括

“艾滋病、结核病、性病、传染病等疾病的预防”等在内的１４项法定业务。
１９９８年，厚生省组建“地域保健问题研讨会”并于翌年发布关于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政策提

案。根据该提案，厚生省修订了《推进地域保健对策的基本方针》，明确了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

基本方针，并督促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以强化在地域保健领域具备专业性、技

术性及广域性的保健所在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应发挥的核心功能。紧接着，厚生省组建“地方

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工作研讨会”并于２００１年发布《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方针》，以供地方政府
在制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之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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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日本，地方政府的法律称谓为“地方公共团体”（包括普通地方公共团体和特别地方公共团体）。其中，日本民

间习惯将普通地方公共团体称为“地方自治体”，主要包括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含东京都２３个特别区）两个层级。
在本文，日本地方政府仅指都道府县、政令指定都市、中核市、特别区以及其他指定市（保健所设置市）。换言之，

本文提及的日本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与保健所业务辐射区域相重合。



表３　日本保健所的全职岗位类型及其人员数量

岗位名称 人员数量（单位：人）

医师 ７２８　
牙科医师 ８０
药剂师 ２９０４
兽医师 ２２５３
保健师 ８３２７
助产士 ５２
护士 １５０
见习护士 ８
放射技师等 ４７１
临床检查技师等 ７４６
注册营养师 １１６０
营养师 ９７
口腔医学保健师 ３２７
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 ８４
其他

（以下岗位人员由上述岗位人员兼任）

１０７７２　　

医疗社工 ４５
精神保健福祉咨询人员 １１５４
营养指导师 ９５２
总计 ２８１５９
　　资料来源：厚生

(

鮏省，《平成３０年版厚生
(

鮏白书资料编》，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ｗｐ／ｈａｋｕｓｙｏ／ｋｏｕｓｅｉ／１８
－２／，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关于保健所在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中应发挥的功能，厚生劳动省认为，作为地方保健医疗行政

机构，保健所应通过日常监管工作做好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工作，同时在其辖区内构筑公共卫生危机管

理综合体系，并在公共卫生危机发生之际迅速掌握全局情况，调配区域内保健医疗资源，同时整合跨

部门力量以应对危机。换言之，保健所应发挥的核心功能不应局限于“向居民直接提供医疗和保健

服务”，而在于“调配区域内医疗机构及市町村保健中心等资源，构建向居民提供必要服务的行动框

架，进而发挥危机应对主体之功能”（厚生劳动省，２０１７ｂ）。

三、预防为主：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

厚生劳动省颁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方针》明确指出，危机预防工作是公共卫生危机

管理最为核心的工作，大致包括“日常监管工作”以及“为了能够在危机发生后采取恰当措施而进行

的事先准备工作”。具体而言，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厚

生劳动省，２００１ｂ）。
（一）依法实施日常监管

日本政府发现，因混合铀溶液误用所引发的东海村临界事故以及误用含有尚在增殖中的金黄葡

萄球菌的奶粉而引起的雪印乳制品食物中毒事件，均属于相关企业未能遵守相关法律而导致的公共

卫生事件。此外，日本政府还意识到，政府部门基于错误的检测结果或片面的分析结果而对相关企业

采取不恰当的行政处分或业务取缔事件，折射出政府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机制的缺陷以及政府官员法

治意识的淡薄。为此，厚生劳动省要求日本地方政府必须严格依法实施日常监管工作并督促政府工

作人员时刻保持法治意识。

鉴于以上考量，日本政府陆续出台并不断完善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相关的法律体系，并详尽规定

地方政府必须实施的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措施（见表４）。同时，厚生劳动省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充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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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类法律的宗旨要义，以避免危机预防措施偏离法治精神。此外，如果是市町村政府负责实施的法

定措施，那么保健所应对这些法定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逐一确认。

表４　与公共卫生危机预防相关的法定措施

编号 预防措施 具体内容

１ 感染症对策

感染症法 受理来自医生的呈报、劝告患者住院、采取住院措施、限制就业、对物

件进行消毒

预防接种法 实施临时的预防接种工作

结核预防法 实施常规外健康诊断、实施预防接种工作、受理来自医生的呈报、禁

止从业、命令住院

狂犬病预防法 受理来自兽医的呈报、隔离犬类等动物、发布狂犬病爆发信息、实施

临时预防注射工作、限制移动、切断交通

检疫法 检疫前入港的船舶负责人向保健所所长进行通报、根据保健所所长

的命令实施消毒等的措施

２ 食品卫生对策 实施临时检查、实施抽样检查、取缔或暂扣营业许可、下令回收

３ 兽医卫生对策 取消屠宰场等的建设许可

４ 与生活卫生有关的营业对策 取消剧场、旅馆、公共澡堂的营业许可

５ 自来水管道对策 实施临时性水质检查、紧急停止供水

６ 医疗对策 取消医院等的开设许可

７ 药物对策、剧毒物对策 实施出入检查、取消许可或备案

８ 废弃物对策 取消废弃物处理业务的许可或设施营业许可

　　资料来源：厚生
(

鮏省，《地域における健康危机管理について～地域健康危机管理ガイドライン～》，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ｉｄｏ／ｋｏｕｓｅｉ／ｋｅｎｋｏｕ／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二）排摸和评估潜在风险

在日常监管工作中，保健所和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局应对辖区内可能引起公共卫生危机的潜在

风险进行彻底排摸和全面评估，并根据过往公共卫生危机发生的频率、规模、位置以及时间等信息，研

究和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应对举措。

例如，针对洪水、海啸、泥石流以及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可能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保健所要研

究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措施。此外，针对机场、港口、石油化工厂、有害化学物品工厂以及原子能发

电站等设施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潜在风险，保健所也应进行彻底排摸和全面评估，并根据都道府

县等政府制定的地方防灾计划事先制定危机预防和应对措施。另外，鉴于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工厂爆

炸等事故可能造成复合型灾难，保健所需要专门研究和制定针对这一特殊危机的预防和应对举措。

（三）制定并完善危机管理指导手册

截至目前，厚生劳动省、环境省以及文部科学省等中央部委制定和颁布了《食物中毒处理要领》《有关

水质污染事故的危机管理实施要领制定手册》《厚生劳动省防灾工作计划》《针对小儿麻痹疫苗接种后引发

的健康残疾报告之应对手册》《有关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调查对策方针运用基准》以及《地方防灾计划制定

手册》。日本政府要求保健所或地方政府根据前述文件，并结合都道府县等政府制定的《地域防灾计划》以

及《紧急时期医疗救助活动指导手册》等文件，因地制宜地制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指导手册。

地方政府制定公共危机管理指导手册后，保健所等部门应向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进行宣讲，同

时联合消防部门、警察部门、自卫队以及医疗机构等组织定期举行危机模拟演练，以检验指导手册的

实效性并做出修订和完善。

（四）构建并完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１．构建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首先，明确应急管理责任人和构建指挥命令系统，是公共卫
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最为核心的事项。对此，厚生劳动省建议，如果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在二级医疗圈

区域，那么应由保健所所长担任应急管理责任人；如果地方公共卫生危机的规模较大或形势较为严

峻，则应由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局负责人或地方行政首长（知事或市长）担任危机应急管理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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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构建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过程中，应充分留意并全力确保应急管理工作所需的专业性

和技术性。为此，保健所所长应在日常工作中反复确认法律所赋予其的管理权限，以及地方行政首长

根据法律授权委托其掌管的工作事项。当然，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有可能出现所长因出差等原

因不在场的情况。对此，保健所要事先制定预案加以应对，并尽可能确保具有医生资格的职员担任临

时所长，以确保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最后，保健所和地方政府保健卫生部

局在构建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过程中，应对辖区内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的类型、规模、紧

急程度以及应对举措进行分析和归纳。同时，保健所等部门应假设可能发生危害重大且扩散速度较

快的公共卫生危机，并事先制定２４小时全天候紧急应对预案。
２．维系“合并型组织”的专业应对能力。近年来，不少日本地方政府开展了将保健所和福祉事务所

进行合并的改革。对此，厚生劳动省建议这些合并型组织应明确区分“日常工作机制”与“以保健所为核

心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机制”。换言之，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后，即使合并前的保健所所长未能担任

合并型组织的负责人，也应由其决定是否启动危机应急管理机制。此外，合并型组织应确保原保健所工

作人员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同时确保这些工作人员在应急管理期间接受原保健所所长的指挥调配。

３．提高应急管理人才的综合技能。鉴于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所需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地方政府应
根据《地域保健法实施令》第５条的规定，聘任足够数量的医师等专业人才并将其恰当地配置于保健所，同
时联合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国立公共卫生院以及其他专业研究机构，向这些专业人才提供相应的在职培训。

具体而言，这些旨在提升应急管理人才综合技能的在职培训至少应包括：危机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培训、流行

病学调查业务技能培训、疫情危机信息收集技能培训以及疫情危机原因调查能力提升培训。

４．保障应急管理所需专业器材。确保应急管理期间的通讯顺畅，是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的关键环
节。为此，保健所等部门应在平时做好应急专用电话、手机、无线电、卫星电话、发电机以及能够连接

卫星电话的笔记本电脑等通讯器材的保障工作。同时，保健所和地方卫生研究所应在平时储备充足

的医疗器材并进行维护管理。根据《电气通讯事业法》第５６条的规定，保健所等部门在应急管理期
间有权优先使用“灾害专用电话线路”。

５．强化针对危机预警信息的警觉性。保健所应建立“全年２４小时危机预警信息收集机制”。一
方面，保健所应依法开展传染病流行动向调查，努力通过日常监管工作以掌握公共卫生问题的发展动

向，同时联合环境部门共同监测有害物质的泄露及扩散动向。另一方面，保健所要对来自居民的公共

卫生问题咨询等信息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居民提供的咨询信息往往蕴藏着公共卫生危机的苗头。

６．构筑跨部门的沟通协商网络与职责分工体系。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期间各部门之
间的无缝隙合作，保健所应在日常工作中通过跨部门协商机制以及地方保健医疗协议会机制，构筑公

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跨部门沟通协商网络，并事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见表５）。
７．健全应急物资储备制度。保健所等部门应充分考虑辖区内可能发生的特殊公共卫生危机，并

根据《药事法》等法律的规定在日常工作中做好相关医药用品的储备工作。例如，如果辖区内设有有

机磷加工工厂，则应做好“解磷药剂”等药品的储备工作。如果辖区内存在毒蛇出没的情况，则应提

前做好“抗蛇毒血清”等药品的储备工作。关于医药品的储备工作，厚生劳动省建议地方政府尽量储

备在医药批发中心、药品代销店以及灾害应急据点医院。

（五）提升和强化危机应急管理能力

如何提升和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能力？为此，日本政府建议，地方政府应在日

常工作中提前熟知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各种原因以及应采取的有效举措，同时培养工作人员应

对公共卫生危机的综合素质。具体而言，首先，保健所等部门应在平时做好应急管理所需信息的整理

工作，包括特殊医药用品储备机构名单、化学物质和传染病研究专家名单、居民避难场所清单、直升机

紧急起降场所清单以及临时救灾场地管理人员名单；其次，保健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在平时做好专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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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收集和阅读、国内外疫情信息收集和研判、与专家学者之间的沟通和联络等工作。最后，保健所应

在平时加强与地方卫生研究所等机构的合作研究。

表５　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期间的跨部门合作及其职责分工

编号 合作部门 合作事宜及职责分工

１ 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市町村

卫生主管部门、地方卫生研究所

◎收集危机信息、调查危机原因、救助受灾群体
◎市町村负责向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受灾脆弱群体”提供危机信息、避难协助及
其他必需物资

◎事先明确保健所与都道府县、市町村及其他保健所等组织之间的职责分工

２ 地方医师协会、医疗机构、福祉

部门、消防部门、教育部门

◎保健所通过“广域灾害·急救医疗信息系统”掌握地方医疗服务及急救医疗服务
供给情况，同时联合地方医师会、消防部门、医疗机构召开“急救医疗对策协商会

议”，确定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保健所携手地方医师会、福祉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医疗机构，向危机发生后仍需
“居家医疗服务”的脆弱群体（疑难杂症患者、精神疾病患者、居家使用人工呼吸机

的患者、居家透析的患者等）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

３ 劳动基准监督署、都道府县劳

动局

◎针对辖区内化工品工场、原子能发电等可能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设施，保健所应
在日常工作中携手劳动基准监督署和都道府县劳动局等部门，做好应急预案、医药

物资储备以及职责分工等准备工作

◎评估和预测饮用水中毒、食品污染以及其他环境污染等事故的发生可能性，并联
合相关部门建立联防联控等合作机制

４ 警察部门、消防部门 ◎在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的牵头下，保健所与警察部门、消防部门建立三方合作
机制，就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合作事宜签订事先协议

５ 志愿者组织 ◎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周全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的。为此，保健所等
部门应提前建立与志愿者组织等民间力量的对接机制以及救灾捐赠款物接受机制

６ 地方卫生研究所、警察部门、高

校机构及其他试验研究机构

◎为了迅速查明危机产生的原因，保健所应联合地方卫生研究所、警察部门、高校
机构及其他试验研究机构等组织，构建危机原因调查合作机制及其责任分工机制

７ 大众媒体 ◎鉴于大众媒体在危机信息发布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力，保健所等部门应在平时构
建与大众媒体之间的沟通合作机制，确保危机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

８ 日本红十字会 ◎日本红十字会拥有丰富的应急救灾经验，例如急救医疗服务供给、疫情防控技术
支援。为此，都道府县卫生主管部门应在平时与日本红十字会下设都道府县的支

部建立应急合作机制

９ 自卫队 ◎根据《自卫队法》等法律的规定，日本自卫队负有应急救灾的义务和权限。为此，
保健所应通过都道府县知事部局，在日常工作中与辖区内的自卫队驻军保持信息

的沟通，并事先签订危机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资料来源：厚生
(

鮏省，《地域における健康危机管理について～地域健康危机管理ガイドライン～》，２００１年３月１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ｉｄｏ／ｋｏｕｓｅｉ／ｋｅｎｋｏｕ／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４月９日。

（六）制定和实施危机应急演练预案

居安思危并时刻保持危机意识，是做好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保健所等部门

应提前制定并定期实施公共卫生危机应急演练预案。例如，保健所等部门可以针对其他区域发生的

公共卫生危机进行体验式或模拟式应急演练。

四、结语：日本经验对我国的若干启示

近日，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权威专家薛澜（２０２０）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风险
社会启蒙课”，警醒我们“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道路上，要把关口前移，把风险评估作为新的工作

抓手，在国家各个层面能够建立系统的风险评估制度，准确地把握各个领域面临的各种风险，制定消

除风险或适应风险的工作计划”。同时，我们要尽快“完善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

革，激励地方政府从被动的应急管理转变到主动的风险管理，是一个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亦

即本文的研究趣旨所在。我认为，日本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至少可为我们提供以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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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疫情危机预警发布机制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７日，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记者董倩的专访中坦承：“武汉市政府的信息
披露不及时，社会各界对疫情预警等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继而，周先旺市长解释道，武汉市政府

接到疫情预警信息后须获得国务院授权后方可发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２０２０）反驳道，
武汉市政府未能按照法律规定启动疫情预警机制，其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第４３条的规定，武汉市政府应当在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９日（不晚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４日）向社会发布三级或
四级预报并宣布进入疫情预警期。而北京大学俞可平（２０２０）则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危机，首先源自疫情信息没有得到及时发布，发布的信息常常不准确，而且还出现了‘朝令午

改’的笑话和将知情医生‘造谣示众’的悲剧。更为严重的是，至今若干关键信息还不为公众所知，昨

天流传的武汉小区居民自发向前往视察的中央领导高喊‘假话’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在现代国家，公共危机预警尤其是疫情危机预警是一项法定制度，国家应通过立法要

求政府或其他法定机构在危险尚未转化为突发事件之前，将有关风险的信息及时转告给潜在的受影

响者并使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尽可能减少事件的不利影响。否则，很可能出现因危机预警不及时或

瞒报、迟报预警信息所引发的不可挽救的重大损失。对此，有学者批评道：“这次新冠肺炎最令人遗

憾的是，与非典事件相似，我们还是在早期风险认知、研判和预警阶段出了问题，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

跌倒，这个教训的确非常深刻。”（薛澜，２０２０）反观日本地方政府的做法，保健所在建立“全年２４小时
危机预警收集机制”的同时，努力通过日常监管工作以掌握公共卫生问题的发展动向，同时联合相关

部门进行疫情危机的全面监测。此外，保健所的工作人员极为重视居民提供的相关信息并做到全面

甄别，一旦发现疫情预警信息，则第一时间上报所长等领导干部并根据法律规定向社会发出预警。基

于日本经验，我们建议一旦发生疫情危机，应允许地方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赋予地方政府

更多平时并不拥有的权力，以便更加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尽可能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薛澜，

２０２０）。为此，我国应尽快修订和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二）构建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出现的“疫情危机预警发布机制失灵”问题，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

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的不足与短板。对此，习近平（２０２０）近日发表谈话指出，我们要尽快“完善疫
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

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要抓紧修订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健全执法管理体制及职责，坚

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从源头上防控重大公共卫生风险。要严格执行疫情防

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

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同时，

我们“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要

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组织基层开展疫

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要强化疫情防控

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而在日本，基于对过往疫情防控中出现的不足和教训的深刻反思，构建和完善了公共卫生危机防

控法律体系，并对地方政府必须实施的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措施做出了详尽规定，同时要求地方政府须

充分理解各类法律的宗旨要义，以避免疫情危机措施偏离法治精神。此外，日本政府还从“潜在风险

的排摸和评估”“危机管理指导手册的制定和宣讲”“危机应急管理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危机应急演

练预案的制定和演练”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公共卫生危机预防机制做出了全面的规定。基于日本经

验，我国应尽快构建和完善疫情危机依法防控体系，从而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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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水平。同时，依法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分工，敦促其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

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三）夯实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疫情危机应急物资的频频告急，时刻牵动着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焦虑心

绪。不容置否，这个问题暴露了我国缺乏健全的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对此，习近平（２０２０）
指出，我们要尽快“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这次疫情防控，医用设备、防护服、口罩等物资频

频告急，反映出国家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存在突出短板。要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

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

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要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

上。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

规范质量标准，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

构，提升储备效能。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

调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而在日本，保健所等部门在平时就有意识地做好疫情危机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包括疫情危机应急管理

所需通讯器材和疫情危机应急管理所需医药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保健所等部门还能根据辖区内可能

发生的特殊公共卫生危机，提前做好特殊医药用品的储备工作，同时积极寻求日本红十字会的协助，提前做

好血液制剂等医药用品的储备工作。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重点卫生防疫物资（如防护服等）储备

严重不足问题以及其他储备方面还可能存在的类似问题，我们应积极学习和借鉴日本经验，系统梳理国家

储备体系短板，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进而提升疫情防控应急物资储备的效能。

（四）构筑疫情预防跨部门合作网络

俞可平（２０２０）近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们看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上级与下级、专家
与学者之间竞相‘甩锅’，一种是问题一出现，便迅速处理一长串官员”。在我们看来，这个现象的背

后深刻影射出我国在疫情预防和防控方面缺乏健全的跨部门合作机制。

而在日本，任何公共危机尤其是自然灾害危机发生后，政府体系有条不紊的应急管理工作、社会

力量迅速高效的救援参与行动以及普通民众冷静沉着的危机应对行为，被国际社会盛赞为“危机应

对优等生”。日本各级政府早已意识到“有限政府”已成为时代常态，危机预防和防控工作不仅需要

政府体系内部的无缝隙合作，而且需要基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通力合作。基于前文所述我们发现，

以保健所为核心的地方政府部门不仅构建了多达几十个部门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而且还构筑了与

志愿者组织、日本红十字会以及高等院校之间的协同网络。一言以蔽之，日本在公共卫生危机预防和

防控方面构建的“跨部门合作网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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